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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教学中心的安全管理与安全保障工作至关重要，必须摆在实

施教育、教学工作全程的首位。现根据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、

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以及相关法律法

规，结合我中心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凡在实验教学中心工作、学

习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，依法依规落实责任。

所有在中心工作、学习的人员，要牢固树立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

一”的观念，在中心各场室举办的教育教学活动，首先要保障人身安

全。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，坚持“安全第一,

预防为主”的原则，掌握安全知识和救助常识，遵守本管理制度。

第一章 员工安全职责

中心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相关教育教学的安全法

规、制度，为保证安全工作落实到位，特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。由

中心主任担任组长，中心副主任担任副组长，各科室主任担任小组成

员。中心员工的安全职责，必须坚持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；谁使用、谁

负责”的原则。中心各级人员的安全职责分工如下：

1、中心主任是中心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中心副主任为分管

业务范围的第一责任人。

2、中心主任负责组织、实施中心的“四防”安全教育，全面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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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管理中心的安全工作。中心副主任协助中心主任督促员工遵守各项

安全规章制度，监督各联系科室做好安全工作。

第一条 科室主任的安全职责

1、科室主任为所在科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服从中心正、

副主任领导。

2、须认真制定本科室应急预案，并依工作需要及时修改应急预

案。

3、指定专人负责保管易燃、易爆、化学危险物品和贵重仪器设

备、材料，定期将有关设备和物质进行分类贮存。在科室内部，做到

责任到人，严格执行设备申请、审批制度。

4、指定相对固定的安全检查员，负责日常安全检查工作，做好

安全记录，及时上报安全日志。

5、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。凡遇科室不能自行解决的安全隐

患，必须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，并及时汇报上级领导。

6、安全事故发生时，必须及时上报、及时处理。事后要认真分

析、弄清事故缘由，如实上报。

第二条 中心员工的安全职责

1、在工作过程中，具体实施教学教辅活动的管理人员为安全工

作的直接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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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中心员工须服从所在科室主任的领导。

3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
4、熟悉仪器设备、软硬件系统的性能，

5、实验室管理员须指导进入实验室的师生按照相应的安全操作

规程进行实验；要协助教师做好实验准备；实验结束后，须认真检查

实验室电源是否切断，做好安全记录。

6、对其管理的实验室、弱电间、网路中心机房、数据中心机房、

报告厅、仓库和办公室等场所内的电气设备，应定期检查，做好检查

记录。

7、禁止乱拉、乱接电源线，禁止超负荷运行电气设备，做到安

全用电。

6、熟悉各办公、实验及会务场所的消防器材摆放位置，掌握消

防器材的使用方法，做到定期检查，确保突发事故时能正常使用消防

器材。

第二章 信息安全

第三条 中心员工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

全保护条例》、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和职

业道德，不能泄露国家、学校和中心的机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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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所有接入互联网的单位或个人，都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有

关法律法规和安全保密制度。严禁利用互联网进行危害国家安全、泄

露国家秘密、损害学校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活动，及其它一切违法

犯罪活动。

第五条 下列内容不得在互联网中进行传输或存储：党和国家以

及地方党委、政府的秘密文件、资料；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人未公开

发表的讲话，各种内部的文件、资料及相关的信息；国家委托的攻关

科研秘密信息；获省、部级以上奖的科学技术秘密信息；特殊渠道掌

握的科技资料及相关信息；与境外合作中，经审查、批准合法向对方

提供的秘密信息或内部信息，双方共同约定不对第三方公开的信息；

学校不宜公开或可能损害学校利益的信息；非本单位的秘密及其它不

宜公开的内部信息。

第六条 涉密计算机不得接入互联网。涉密计算机应用系统须采

取与互联网完全隔离的保密技术措施。从管好科技秘密、工作秘密和

维护学校利益出发，学校内部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，要采取保密防

范措施。

第七条 互联网络管理人员（含操作人员）要学习国家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保密制度，严格遵守并执行，执行情况与表现将成为其当

年工作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
第八条 学校网络由教育技术中心统一管理。任何部门（人）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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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施工建设时，不得破坏网络设备、危害学校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。

未经中心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安装、拆卸或迁移网络设备。

第九条 网络系统管理人员不得泄漏在用系统或服务器的用户

名和密码，不得泄漏校园网用户的资料和电子邮箱用的资料。

第十条 凡违反第四条至第九条规定者，中心将对其进行批评教

育或上报学校有关部门给予通报批评。造成严重后果者，中心将对其

处以暂停使用网络的处罚或上报学校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。对触犯

刑律者，交由司法部门处理。

第三章 四防安全

第十一条 中心所有的办公、实验和会务场所，必须有专门的

安全责任人，负责其安全器材和设施的巡检。每天进行防火、防盗、

防事故的检查，做到及时发现安全隐患、及时处理。中心安全工作小

组每月进行一次例行检查，作好检查记录，及时给出整改意见。

第十二条 有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，方可对教学设备进行充

电。工作人员最后离开工作区域时，必须断开电源停止充电。办公、

实验和会务场所，不允许对个人手机和电子产品进行充电。具体规定

参见《电池充电管理办法》。

第十三条 必须每天巡检UPS电池房，并做好巡检记录。巡检记

录本不能摆放在UPS电池房。必须每周巡检一次校园网弱电间，并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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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巡检记录，保持弱电间卫生。整洁。巡检记录本应定期存档，由科

室指派专人保管。

第十四条 如发现电闸、电线和仪器漏电/起火，应先切断电源，

用干粉灭火器灭火，严禁用水灭火。如发现漏水，要及时上报，并联

系相关部门进行维修。

第十五条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场所，须迅速组织人员撤离，

并上报中心。针对安全隐患，要尽快提出整改方案，并联系有关部门

及时处理。

第十六条 房屋是学校的固定资产，房屋结构及其设施不得破

坏，不能随意在室内打隔断，毁坏结构。如确因教学、科研需要改造，

必须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改造申请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七条 需要进行电气设备的安装、维修、拆除以及烧焊等

作业是，科室须作出书面方案与申请，经中心主要负责人审批后，联

系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予以实施。

第十八条 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员工，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有关

规章制度。未经实验室负责人或设备管理人员同意，不得擅自动用实

验室设备、设施。实验时要服从实验管理员的指导，遵守仪器设备操

作规程。为确保设备使用安全，任何人不得违规操作或不经交接擅自

离开实验室。

第十九条 实验室管理员要切实做好安全教育培训，对于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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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员工和初次参与实验的师生，要指导其掌握安全防火设施的使用方

法，向其宣传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。

第二十条 员工工作室与实验室空间上须分开。各工作室、实

验室必须有明显标记的逃生门。为确保事故发生时能有效指引人员撤

离，实验楼的消防出口要有明显标记。

第二十一条 各工作室、实验室的钥匙须有专人保管。不得私自

配备或转借他人。未经允许，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工作室、实验室。

第二十二条 凡贵重物品或危险品，必须要有严密的保管措施，

防止丢失或污染，造成安全事故。实验仪器和设备的保管、领用须有

两个专人共同负责，外单位借用中心设备必须提供借用证明、留作凭

证。

第二十三条 中心所有实验室、教室等场所内，禁止吸烟。室外

门上应贴“严禁烟火”的警告牌。未经批准，严禁在实验室内动用明

火，尤其是存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实验室。

第二十四条 各工作、实验场所的电源、电闸下禁止摆放易燃物

品和仪器设备，慎防电源打火引起火灾事故。

第二十五条 中心管辖的实验楼道、办公室走廊等区域不得存放

家具、材料、仪器设备及杂物。为保证消防通道和人行通道畅通，严

禁在走廊过道设立铁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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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出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要爱护室内公共卫生，不得

在实验室内进食或饮水。实验室内严禁放置与实验无关的私人物品。

第二十七条 最后离开办公室、工作室和实验室的人员，要关好

门窗，关闭电源、确认安全无误后，方可离开。节假日使用工作室和

实验室须报中心领导批准。

第二十八条 每学期的最后一周为中心安全教育周，中心要组织

安全教育。每个寒暑假期及重大节日或活动前，中心要组织安全大检

查，必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、保障中心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放假

前，必须认真组织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，经中心领导复查、签名确认

后方可封门。

第四章 寒暑假巡检制度

第二十九条 非事业编制人员要参与寒暑假值班工作。要按照值

班要求，做好记录。具体实施方法参照《寒暑假安全巡检岗工作安排

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三十条 寒暑假期间，值班人员须每周对相对潮湿的实验室

进行一次通风和排湿的处理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五章 事故应急处理及处罚条例

第三十一条 发生事故时，除立即组织抢救处理外，还须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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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。发生重大事故时，要保护好现场。对事故的责任者，将依据情

节轻重和有关规定作出责令赔偿、行政处分直至移交司法部门等处

理。

第三十二条 对违章操作，忽视安全而造成火灾、人身重大伤害、

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损坏等重大事故，工作人员要保护好现场，

并按规定和相关程序立即上报。对隐瞒不报或歪曲事实真相者,按有

关规定从严处理。

第三十三条 若发生因人为疏忽或故意造成的事故，经保卫处、

学校以及警方鉴定，依事故严重性和《安全事故处罚条例》做出相应

处理。

第三十四条 中心应根据本制度和实际工作情况，明确人员职责、

合理分工，并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。

第三十五条 本管理制度由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六条 本管理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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